
國立成功大學辦理 

115年度第 1梯次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

實習補助計畫「學海飛颺計畫」校內甄選簡章 

一、依據：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規定(自 115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 

 

二、目的： 

教育部為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選送在校成績優異學生赴國外(不包括大陸及港、澳)大專校

院研修，全面擴展國內具發展潛力年輕學子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活動之機會，以期培養具有國

際視野之專業人才。 

 

三、補助類型： 

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不包括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修讀學分。 

 

四、補助額度： 

補助期限以一學期或一學年為限，得包括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國外學費及生活費等項

目，實際補助額度依教育部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五、選送生資格：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二) 於本校同一教育階段就讀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同一選

送生於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 

(三) 學業成績標準： 

1. 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課業成績平均 77分(含)以上或全班/全系排名前 50%。 

2. 研究所學生：無成績限制，需取得指導教授同意。 

(四) 外語能力： 

1. 學生須符合以下語言能力之一，並提供兩年內(測驗日期113年2月1日以後)有效成績： 

托福網路測驗 TOEFL iBT 72分以上； 

雅思(學術組) IELTS (Academic) 5.5級分以上； 

多益測驗 TOEIC 785分以上。 

2. 或提出符合交換學校其他外語能力要求之成績證明，且需達交換學校設定門檻。 

(五) 選送生必須於核定補助結果公告後(約 115年 6月中旬)，至 116年 10月 31日前出發，以

交換生身分出國修習學分。 

(六) 選送生必須於研修結束後，檢附國外研修學分相關證明文件，每學期需修習通過 3門課程，

其中 1門須與就讀本校本科系專業相關。 

 

六、申請文件： 

(一) 申請表(附件 1)。 

(二) 歷年在學中文成績單(大學部須註記全班排名)。 

(三) 戶口名簿影本(註明「與正本相符」並親筆簽名)。 

(四) 中、英文自傳(含學、經歷)。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8574&kw=%e6%95%99%e8%82%b2%e9%83%a8%e9%bc%93%e5%8b%b5%e5%9c%8b%e5%85%a7%e5%a4%a7%e5%b0%88%e6%a0%a1%e9%99%a2%e9%81%b8%e9%80%81%e5%ad%b8%e7%94%9f%e5%87%ba%e5%9c%8b%e7%a0%94%e4%bf%ae%e6%88%96%e5%9c%8b%e5%a4%96%e5%b0%88%e6%a5%ad%e5%af%a6%e7%bf%92%e8%a3%9c%e5%8a%a9%e8%a6%81%e9%bb%9e


(五) 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六) 研修計畫書。(包括赴國外研修之目標及計畫、預期出國研修課程、學分數及目前學習之相

關性、未來展望等)。 

(七) 國外大學入學證明(得於出國前補繳)。 

(八) 前往對方學校就讀期間之行事曆，如尚未公布者，得檢附前一學年度之行事曆，並於公布

後補繳。 

(九)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如推薦函、社團表現、獲獎、其他證明等)。 

 

七、本校申請期程： 

日期 內容 

115/1/30(五)前 
學生繳交申請文件至各院（申請表應先經系所核章） 

*請留意：1/9後寒假開始，需師長簽核之文件，建議申請人提早作業。 

115/2/13(五)前 

 各院請依推薦順序排列，最多可推薦五名學生。 

 學生錄取順序將依各院推薦序辦理，如有學生放棄或資格不符之情形，將

依序通知學生遞補。 

 最終錄取名額及補助額度將視教育部經費狀況調整。 

 各院未列入推薦之申請件，無須送交國際處，請各院自行通知學生。 

 推薦文件請各院於 115/2/13前，送國際事務處國際教育組辦理(#50957) 

115/3/31前 國際事務處審查申請資料、上傳至學海計畫官方網站提出申請 

(暫定) 115/6/15 國際處通知學生教育部核定補助結果 

 

八、錄取名單通知： 

(一) 錄取名單將於收到教育部核定結果後通知獲獎生。 

(二) 獲獎同學應於通知規定期限內繳交「獲獎確認書」及簽訂行政契約；逾期未交者，視同放

棄錄取資格。 

九、注意事項： 

(一) 本校放榜且獲獎生繳交獲獎確認書後，不得更換赴外國家及學校。研修出發日須於核定補

助結果公告後；若無法按時至該校就讀，錄取資格隨即取消，無法保留。 

(二) 為順利領取學海補助，建議申請人優先規劃於上學期交換，以配合學海計畫之申請時程。

若於下學期交換，請留意交換學校錄取通知將至年底方能確認，期間若需更換學校，將影

響學海領取資格。已確定下學期出國者，建議申請本校跨國雙向研修獎助學金。 

(三) 預計以延畢方式出國交換者，請務必確認出國交換期間仍為本校之學生；學分認定之問題

請務必與系所確認。 

(四) 選送生研修期滿須依原出國身份返校報到，違者須追繳全部獎助費用。 

(五) 獲核定補助者，同一獎助期間不得兼領教育部、科技部或其他本國政府單位之獎助學金，

違者取消資格，並追繳全部獎助費用。 

(六) 學生可同時申請學海補助與跨國雙向研修獎助學金，但均獲錄取時，僅可領取其一補助。 

(七) 本補助得包括一張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及生活費補助，核銷依本校主計室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

補助要點」規定辦理。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補助申請表 

【申請表請務必雙面列印；所有欄位如有塗改應加蓋私章】 

身分別 □校級交換生 □院系級交換生 □其他： 

(證件照) 

中文姓名  研修學期 □一學期  □兩學期 

護照 

英文姓名 
 護照性別 □男    □女 

護照號碼  學號  

常用E-mail  行動電話  

就讀 

學院系所 
     學院               系所               組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學程、年級 □大學部    年級  □碩士生    年級  □博士生     年級 

研修學校 

國家/州名/城市  

學校機構名稱  

研修系所  

*已取得該校入學許可？ □是  □否 

語言能力 

證明 
□有，檢定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數___________    □無 

是否具 

右列身分？ 

□新住民(原為外籍，現已入籍臺灣)    □新住民子女(父母之一為新住民) 

□原住民(經戶政登記)                □以上皆無 

曾申請本獎學金?  □有  □無 是否具有國際性競賽獲獎證明(請附佐證) □是  □否 

預定出國日期 

自西元        年      月      日起 

至西元        年      月      日止 

 

預定修讀學分數：_________(請換算為臺灣學分) 

*至少須修滿三門課，其中之一必須與母校

原專業相關。 

 

預定研修期間(例：交換校學期起迄日) 

自西元        年      月      日起 

至西元        年      月      日止 

是否申請或領有教育部、科技部或其他國內外單位 

(含對方學校/機構)之獎助學金/減免學費？ 

□否。 

□是，請填寫補助單位名稱、補助內容項目及金額等

(含結果未知)： 

 



應繳資料 

1.□申請表  

2.□歷年在學中文成績單(大學部須註記全班排名) 

3.□戶口名簿影本(註明「與正本相符」並親筆簽名) 

4.□中、英文自傳(含學、經歷) 

5.□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6.□研修計畫書(包括赴國外研修之目標及計畫、預期出國研修課程、學分數及目前學習之相關

性、未來展望等) 

7.□國外大學入學證明(得於出國前補繳) 

8.□前往對方學校就讀期間之行事曆，如尚未公布者，得檢附前一學年度之行事曆，並於公布後

補繳 

9.□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如推薦函、社團表現、獲獎、其他證明等) 

導師核章 

 

 

 

系所主管

核章 

 

以下欄位由院填寫 

院推薦 

排名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3 

□排序 4 

□排序 5 

院長核章 

 

說明： 

1. 各院請依推薦順序排列，最多可推薦五名學生。 

2. 學生錄取順序將依各院推薦序辦理，如有學生放棄或資格不符之情形，將依序通知學生遞補。 

3. 最終錄取名額及補助額度將視教育部經費狀況調整。 

4. 各院未列入推薦之申請件，無須送交國際處，請各院自行通知學生。 

5. 推薦文件請各院於115/2/13前，送國際事務處國際教育組辦理(#50957) 

 

【申請表請務必雙面列印；所有欄位如有塗改應加蓋私章】 

 


